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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學生重視設計思考，激發創意，並以團隊合作模式、創新

的行動解決難題，為協助院系制訂推動創新教育之策略機制，特訂定

「亞洲大學推動創新教育實施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實施範圍，以大學日間部學生為對象；所稱之「設計思考」，係

指像設計師一樣的思考，即以精準的觀察力，發現事物的原理模式，

並以有系統的創新思維，綜合出新想法，以創意解決難題而言。 

第三條 本校推動創新教育之相關單位及職責規定如下： 

一、「教務處」-建立創新教育法規機制，並使顯現於課程大綱、教材

上網及完成課程審議。 

二、「學務處」-規劃辦理「校級」創新教育競賽活動。 

三、「教發中心」-安排創新教育領域名師來校演講，並對各系選派推

動創新教育之「種子教師」實施訓練或講習。 

四、「通識教育中心」-推派種子教師參加訓練，擇定通識必修課程 2

門，以創新教育的方式授課，並辦理推動創新教育成果展示。 

五、學院-決定該學院推動創新教育主題，交由該院各系所執行，並

辦理「院級」創新教育競賽及成果展示。 

六、學系-擬具「推動創新教育實施計劃」、推派種子教師及成立「系

級」學生代表隊參加各項創新教育競賽活動及成果展示。 

第四條 各學系、通識教育中心應擬定「推動創新教育實施計劃」，敘明教育目

標、預期成效、執行之質量化指標及如何凝聚學生創意學習方式及具

體之鼓勵措施，以激發學生創新創意潛在能力。 

計劃內容應涵括組織面、規劃面、執行面、活動面及考核面。 

第五條 各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推動創新教育實施計劃」之「組織面」應包

含下列事項： 

一、自訂響亮新口號（如 OO 學系「推動創新創意實施專案」-藍海旗

艦計畫…） 

二、成立「學系專案工作小組」。 

三、指定窗口負責教師。 

第六條 各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推動創新教育實施計劃」之「規劃面」應分

別就大一至大四課程中實施，各年級應開設之創新課程如下： 



一、大一：通識創新課程 

每學期擇定 1門通識必修課程，以「創新教育」方式授課，該科

目各班採各學系學生「混班」方式上課，每班至少有 3個學系為

原則。 

二、大二：基礎創新課程 

請各院系就「院基礎」或「系核心」課程中，擇定 1門專業課

程，以「創新教育」方式授課。 

三、大三：專業創新課程 

請各系擇定 1門「系專業選修學程」之課程，以「創新教育」方

式授課。 

四、大四：總結創新課程 

請各系之「畢業專題」以「創新教育」方式授課。 

第七條 學系「推動創新創意實施計劃」之「執行面」重要工作應包含下列事

項： 

一、應將年度「創意主題」、教育目標、涵攝之教學原理及執行子計

劃等「創新」課程大綱、教材等，提「系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列入紀錄向師生宣導。 

二、各系應提前排定每學年以「創新」觀念授課或指導學生創意活動

之教師，每為教師前一學期均須先接受「創新教學訓練」。 

三、各學系利用「系級」會議向師生宣示政策啟動。 

第八條 學系「推動創新教育實施計劃」之「活動面」重要工作應包含下列事

項： 

一、優選具創意特質或具有高學習動機學生，成立「種子學生代表

隊」人數約 5-7 人，並指定 1校教師指導。 

二、應在系網頁、廊道等，設定「創新教育專區」，指定專人負責刊

登及更新活動訊息，接收意見回饋。 

三、應就院定之創新教育主題，規劃寓教於樂的創意發想活動（如：

水火箭射遠、雞蛋高樓摔不破…等），並參與院內推出之創意競

賽，及參加院舉辦之創新教育成果展示。 

第九條 學系「推動創新教育實施計劃」之「考核面」重要事項應包含下列事

項： 

一、提出如何凝聚學生創意學習向心之方式及具體鼓勵措施。 

二、訂定教師參與推動創新教育之激勵與考核措施。 

三、各課程及活動窗口負責教師應於每學期末提出成果報告。 



教師推動成效得酌予納入院系教學傑出或優良教師之加分。 

各階段活動輔導資料、記錄均請留存，以供考核評鑑佐證。 

第十條 各學系「推動創新教育實施計劃」之經費需求，優先以教育部獎勵教

學卓越獎補助經費支應。 

第十一條 各學系執行「推動創新教育實施計劃」應經系、院務會議通過，自

104 學年起實施。 

各單位就推動創新教育或活動等事宜，如有制頒實施原則者，得循

行政程序另訂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